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科技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

公費生獎助學金契約書 
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甲

立契約書人 （以下簡稱 方)。茲為

公費生 王小明 乙

甲方提供乙方就學 期間獎助 學 金
事宜，雙方同意簽訂契約。約定條款如下： 

乙方畢業後需從事 農業工作四年

第一條：本契約依據『農業部農業公費及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』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約定。

第二條：獎助期間自民國 115 年九月一日至民國 119 年六月三十日止，簽約時乙方之入學年

度為 115 。 

第三條：獎助期間為四年，前三年之學費、雜費、實習（驗）費、住宿費及生活津貼，每年新

臺幣壹拾壹萬伍仟元，由甲方代付；第四年僅補助學雜費新台幣伍萬元為限。 

第四條：學生在修業年限內完成各必、選修課學分後，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，並依規定應從 

事農場（業）經營達受領公費或獎助學金年限，且經考核及格，以履行契約。 

第五條：乙方於在校和履約期間，均應遵守甲方一切管理規章。於第一年應配合甲方規定辦理

學校住宿。 

第六條：乙方若因成績不及格，或為補修不足學分，須延長修業年限時，其延修期間應繳之 

學分費或學費、雜費、實習（驗）費、住宿費及生活津貼等，由乙方自行負責。 

第七條：乙方在學期間，若中途退學或遭受退學處分者，其在學期間受領甲方公費奬助學金，

應將受領金額全數償還甲方。若於畢業後從事農場（業）經營未滿四年，中途離職， 

或遭受免職處分者，其在學期間受領甲方之公費奬助學金，應按比例償還甲方。 

第八條：有關乙方於甲方校外實習之實習項目、場所安排、問題反應及協調溝通等，均由乙方

之實習機構負責與甲方聯繫。 

第九條：乙方並邀同 王大明   先生為履行本契約各條款義務之連帶保證人，保證人負連帶償

還公費之保證責任(乙方與連帶保證人之關係須提出證明，如:乙方身分證影本。) 

第十條：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，有關本契約書之法律事項，甲、乙雙方及連帶保

證人，均同意以屏東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第十一條：乙方違反本契約約定時，甲方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，以本契約為強

制執行名義逕為執行。 

第十二條：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需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 

第十三條：本契約一式三份，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，甲、乙方及連帶保證人各收執一份。 

立契約書人甲 方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

代表人職稱姓名：校長 張金龍 

地 址：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

乙 方：王小明 身分證號碼：A123456789 

地      址：oo縣oo鄉oo路oo號oo樓 

乙方連帶保證人：王大明 身分證號碼：A135792468 

地 址：oo縣oo鄉oo路oo號oo樓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⚫ 藍色字為須填寫部分

⚫ 紅色塗印為立約蓋章部分

⚫ 綠色為須一併檢附的 


